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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额 

减：2024 年 1-6 月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85,386,711.95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26,284,390.18 

其中：①现金管理产品 24,032,395.44 

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款余额 2,251,994.74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本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制定《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

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投资项目的变更及使用情况的监

督等进行了规定。该管理制度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过，2024 年 2 月

6 日，2024 年 2 月 23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2024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重新修订该管理制度并审议通过。 

根据《管理制度》要求，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了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

谷分行专户、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山支行专户、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创业街支行专户、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光谷金融港科技支行专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宝谷支行专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公司与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谷分行、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山支

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创业街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光谷金

融港科技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宝谷支行和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21 年 3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子

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董事会批准四方光电(嘉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嘉善四方”）、四方光电（武汉）仪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方仪器”）

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募集资金的专项存储和使用，并与公司以及存放募

集资金的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

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管。公司及子公司嘉善四方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善支行、保荐机构海通证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及子公司四方仪器与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山支行、保荐机构海

通证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前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

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余额如下： 

单位：元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存款方式 余额 备注 

武汉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山支行 

210080212010159 活期存款 



限公司武汉光谷

金融港科技支行 

武汉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山支行 

210080228110092 活期存款 0 募集资金专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善支行 

8608007880150000023

8 
活期存款 1,724,217.22 募集资金专户 

合计 26,284,390.1

8 
- 

注：截至本报告披露日，除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谷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善支行正常使用外，其他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均已注销完毕。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附表 1。 

（二）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 年 3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

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金额为人民币

34,726,971.48 元的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其中置换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金额 32,662,820.57 元，置换预先支付的发行费用

2,064,150.91 元。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海通证券对该事项均发表

了同意意见。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就上述事项出具《关于四方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

鉴证报告》（天职业字[2021]11976 号）。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完成了对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置

换，公司自筹资金支付的 206.42 万元发行费用未在募集资金到账户 6 个月内进

行置换，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后续将不再置换。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2 年 3 月 7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实施、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保证募

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

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海

通证券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2023 年 3 月 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实施、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保证募

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1,00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

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海

通证券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2024 年 3 月 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实施、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

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4,6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前述

额度及使用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

机构海通证券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已购买未到期的现金管理产

品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产品发行主体 余额（元） 合同期限 

使用资

金 



协定存款 

保 本 固

定 收 益

型 

汉 口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光 谷

分行 

24,032,395.4

4 

2024.2.6-

2025.2.6，可随时

赎回 

募集资

金 

合计 
24,032,395.4

4 
- -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

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

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气体传感器与气体分析仪器产线建设项目”、“智能气体

传感器研发基地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已投入完毕，同时，公司“营

销网络与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已终止，上述项目满足结项条件，本次结项

后，募集资金项目“营销网络与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的节余金额将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3 年 4 月 1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根

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当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等因素，将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建年产 300 万支超声波气体传感器与 100 万支配套

仪器仪表生产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2 年 8 月延期至 2023 年 12

月。 

2024 年 2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2024 年 2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部分募集资金变更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

将“新建年产 300 万支超声波气体传感器与 100 万支配套仪器仪表生产项目”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3 年 12 月调整为 2024 年 12 月。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详见附表 2。 

（二）募集资金主体变更及实施地点变更 

2021 年 3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暨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

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及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新增全资子公司

四方仪器为“气体传感器与气体分析仪器产线建设项目”和“智能气体传感器研

发和“智能气体传感器研



变更前 变更后 

实施地点 
实施

方式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实施

方式 
实施主体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

发区凤凰产业园凤凰

园三路 3 号 

自 建

厂房 

四 方 光

电 、 四 方

仪器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凤凰产业园凤凰园三路 3

号 
自 有

厂房、 

外 购

厂房 

四方光

电、四方

仪器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凤凰园一路 5 号 

2023 年 10 月 24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2023 年 11 月 9 日召开了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地点和实施方式的议案》，同意变更以下

项目的实施地点和实施方式，具体情况如下： 

1、气体传感器与气体分析仪器产线建设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实施地点 实施方式 
实施主

体 
实施地点 

实施方

式 

实施主

体 

武汉市东湖新技

术开发区凤凰产

业园凤凰园三路 3

号、武汉市东湖

新技术开发区凤

凰园一路 5 号 

自有厂

房、外购

厂房 

四方光

电、四

方仪器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凤凰产业园凤凰园三

路 3 号、武汉市东湖新

技术开发区凤凰园一路

5 号、武汉市东湖新技

术开发区凤凰产业园凤

凰园二路 3 号 

自有厂

房、外

购厂

房、租

赁厂房 

四方光

电、四

方仪器 

2、智能气体传感器研发基地建设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实施地点 实施方式 
实施主

体 
实施地点 

实施方

式 

实施主

体 

武汉市东湖新技

术开发区凤凰产

业园凤凰园三路 3

号、武汉市东湖

新技术开发区凤

凰园一路 5 号 

自有厂

房、外购

厂房 

四方光

电、四

方仪器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凤凰产业园凤凰园三

路 3 号、武汉市东湖新

技术开发区凤凰园一路

5 号、武汉市东湖新技

术开发区凤凰产业园凤

凰园二路 3 号 

自有厂

房、外

购厂

房、租

赁厂房 

四方光

电、四

方仪器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用途变更 

1、终止“营销网络与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智



能气体传感器研发基地建设项目” 

2022 年 4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2022 年 5 月 11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议案》，同意将“营销网络与信息化管

理平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额缩减至 73.87 万元，使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剩余的募集资金 1,926.13 万元及专户利息用于“智能气体传感器研发基地建

设项目”，终止“营销网络与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总金额为 1,926.13 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4.22%。 

2、调减“新建年产 300 万支超声波气体传感器与 100 万支配套仪器仪表生

产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金额，用于新项目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24 年 2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2024 年 2 月 23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部分募集资金变更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

将“新建年产 300 万支超声波气体传感器与 100 万支配套仪器仪表生产项目”募

集资金投入总额调整为 19,924.15 万元及专户利息，剩余募集资金中的 1,575.86

万元变更用于新项目“气体传感器、控制器及部分核心部件扩产项目”，进一步

扩大车载气体传感器、冷媒泄漏监测传感器、控制器等产品，以及部分核心部件

的产能，3,500.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总金额为 5,075.86 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11.11%。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

金，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地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

规情形。 

特此公告。 

 



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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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24 年 6 月 30 日 

 编制单位：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456,792,267.5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5,386,711.9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70,019，809.5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56,641,070.5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5.33%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含

部分变

更（如

有）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4)＝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气体传感器与气体

分析仪器产线建设

项目 

是 
180,000,000.0

0 

126,792,267.5

5 

126,792,267.5

5 

12,244,084.

38 

134,876,636

.16 

8,084,368.6

1 
106.38 2024 年 3 月 

30,128,472

.35 
是 否 

新建年产 300 万支

超声波气体传感器

与 100 万支配套仪

器仪表生产项目 

是 
250,000,000.0

0 

199,241,450.0

0 

199,241,450.0

0 

21,957,158.

90 

197,656,364

.97 

-

1,585,085.0

3 

99.20 
2024 年 12 月 

（注 4） 

1,503,442.

72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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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气体传感器研

发基地建设项目 
是 50,000,000.00 49,261,259.50 49,261,259.50 

8,203,256.5

6 

50,416,712.

48 

1,155,452.9

8 
102.35 2024 年 3 月 不适用 是 否 

营销网络与信息化

管理平台建设项目 
是 40,000,000.00 738,740.50 738,740.50 23,400.00 736,466.00 -2,274.50 99.69 

已终止 

（注 5）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不适用 50,000,000.00 65,000,000.00 65,000,000.00 
35,011,379.

11 

65,007,457.

95 
7,457.95 100.0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气体传感器、控制

器及部分核心部件

扩产项目 

不适用 0 15,758,550.00 15,758,550.00 
7,947,433.0

0 

7,947,433.0

0 

-

7,811,117.0

0 

50.43 2024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570,000,000.0

0 

456,792,267.5

5 

456,792,267.5

5 

85,386,711.

95 

456,641,070

.56 
-151,196.99 — — 

31,631,915

.07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

体募投项目） 

由于 2022 年度物资采购、施工人员流动不便等外部因素延缓了主体工程的装修进度，公司综合考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等因素，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在募集资金投资

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公司将“新建年产 300 万支超声波气体传感器与 100 万支配套仪器仪表生产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3 年 12 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

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2023-015）。 

截至 2023 年 12 月，“新建年产 300 万支超声波气体传感器与 100 万支配套仪器仪表生产项目”拟建设的综合办公楼、生产厂房及配套的厂区给排水、供

配电、消防等公用配套设施已基本完工，已形成年产 100 万只超声波气体传感器及 100 万只超声波燃气表的生产能力。项目实现的产能已满足公司近期业

务发展需求，除少量厂房装修以及产线完善的资金支出外，短期内无继续投入资金的必要。因此，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6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4 年 2 月 23 日召开了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部分募集资金变更用

途的议案》，同意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建年产 300 万支超声波气体传感器与 100 万支配套仪器仪表生产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由 2023 年 12 月调整为 2024 年 12 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8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部分募集资金变更用途的公告》（202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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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2022 年 4 月 19 日、2022 年 5 月 11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

议案》，因外部因素不具备建立营销中心的条件，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综合考虑公司经营规划与行业环境因素，公司拟将“营销网络与信息化管理

平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额缩减至 73.87 万元，拟使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剩余的募集资金 1,926.13 万元及专户利息用于“智能气体传感器研发基

地建设项目”，终止“营销网络与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2021 年 3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

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金额为人民币 34,726,971.48 元的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其中置换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金额 32,662,820.57 元，置换预先支付的发行费用 2,064,150.91 元。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海通证券对该事项均发表了

同意意见。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就上述事项出具《关于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

鉴证报告》（天职业字[2021]11976 号）。 

2021 年公司已完成了对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置换，公司自筹资金支付的 206.42 万元发行费用未在募集资金到账户 6 个月内进行置换，根据相关规

定，公司后续将不再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1 年 3 月 16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实施、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40,00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

及保荐机构海通证券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2022 年 3 月 7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实施、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

及保荐机构海通证券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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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3 月 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实施、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1,00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

荐机构海通证券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2024 年 3 月 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实施、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4,600 万元的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使用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海通证券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详见三（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

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2023 年 4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

司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当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等因素，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建年产 300 万支超声波气体传感器与 100

万支配套仪器仪表生产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2 年 8 月延期至 2023 年 12 月。 

2024 年 2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4 年 2 月 23 日召开了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部分募集资金变更用途的议案》，同意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建年产

过了《声波气体传感器与公司召ᾇ仪器仪表生产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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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4：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

案》，拟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建年产 300 万支超声波气体传感器与 100 万支配套仪器仪表生产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3 年 12 月。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6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4 年 2 月 23 日召开了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部分募集资金变更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新建年产 300 万支超声波气体传感器与 100 万支配套

仪器仪表生产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3 年 12 月调整为 2024 年 12 月。 

注 5：2022 年 4 月 19 日、2022 年 5 月 11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变更的议案》，因外部因素不具备建立营销中心的条件，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综合考虑公司经营规划与行业环境因素，公司拟将“营销网络

与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额缩减至 73.87 万元，拟使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剩余的募集资金 1,926.13 万元及专户利息用于“智能气

体传感器研发基地建设项目”，终止“营销网络与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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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截止日期：2024 年 6 月 30 日 

 编制单位：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划累计

投资金额(1) 

本年度实际投入

金额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2) 

投资进度

（%）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气体传感器与气体分

析仪器产线建设项目 

气体传感器与气体分

析仪器产线建设项目 
126,792,267.55 126,792,267.55 

12,244,084.3

8 

134,876,636

.16 
106.38 2024 年 3 月 

30,128,472

.35 
是 否 

智能气体传感器研发

基地建设项目 

智能气体传感器研发

基地建设项目 
49,261,259.50 49,261,259.50 8,203,256.56 

50,416,712.

48 
102.35 2024 年 3 月 不适用 是 否 

营销网络与信息化管

理平台建设项目 

营销网络与信息化管

理平台建设项目 
738,740.50 738,740.50 23,400.00 736,466.00 99.69 已终止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新建年产 300 万支超

声波气体传感器与

100 万支配套仪器仪

表生产项目 

新建年产 300 万支超

声波气体传感器与

100 万支配套仪器仪

表生产项目 

199,241,450.00 199,241,450.00 
21,957,158.9

0 

197,656,364

.97 
79.06 2024 年 12 月 

1,503,442.

72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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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传感器、控制器

及部分核心部件扩产

项目 

— 15,758,550.00 15,758,550.00 7,947,433.00 
7,947,433.0

0 
50.43 2024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65,000,000.0

0 
65,000,000.00 

35,011,379.1

1 

65,007,457.

95 
100.0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456,792,267.

55 
456,792,267.55 

85,386,711.9

5 

456,641,070

.56 
— — 

31,631,915

.07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

目） 

为加快募投项目进度，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所需，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6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一届

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暨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及提供

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新增全资子公司四方仪器为“气体传感器与气体分析仪器产线建设项目”和“智能气

体传感器研发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

增实施地点和变更实施方式的议案》，新增位于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凤凰园一路 5 号的外购厂房为“气体传感器与气

体分析仪器产线建设项目”和“智能气体传感器研发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变更的议案》，同意将“营销网络与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额缩减至 73.87 万元，使用上述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剩余的募集资金 1,926.13 万元及专户利息用于“智能气体传感器研发基地建设项目”，终止“营销网络与信

息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 

2023 年 4 月 19 日，四方光电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

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当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等因素，将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建年产 300 万支超声波气体传感器与 100 万支配套仪器仪表生产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由 2022 年 8 月延期至 202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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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2 月 6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4 年 2 月 23 日召开了 2024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部分募集资金变更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综

合考虑当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等因素，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建年产 300 万支超声波气体

传感器与 100 万支配套仪器仪表生产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3 年 12 月调整为 2024 年 12 月。 

2023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及 2023 年 11 月 9 日召开的 2023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地点和实施方式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凤凰产业园凤凰园二路 3 号作为募投项目“气体传感器与气体分析仪器产线建设项目”和“智能气体传感器研发基地建设

项目”的实施地点，同时增加“租赁厂房”作为募投项目的实施方式。 

详见四（一）2、“募集资金主体变更及实施地点变更”以及四（一）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用途变更”。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截至 2023 年 12 月，“新建年产 300 万支超声波气体传感器与 100 万支配套仪器仪表生产项目”拟建设的综合办公楼、生产

厂房及配套的厂区给排水、供配电、消防等公用配套设施已基本完工，已形成年产 100 万只超声波气体传感器及 100 万只超

声波燃气表的生产能力。项目实现的产能已满足公司近期业务发展需求，除少量厂房装修以及产线完善的资金支出外，短期

内无继续投入资金的必要。因此，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6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2024 年 2 月 23 日召开了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部分募集资金变更用途

的议案》，同意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建年产 300 万支超声波气体传感器与 100 万支配套仪器仪表生产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3 年 12 月调整为 2024 年 12 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8 日刊登在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部分募集资金变更用途的公告》

（2024-005）。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